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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第一条  为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，深入推进干部直接联系群众”活动，自觉树立群众观点，密切联系群众，改进领导作风，制定本制度。
  第二条  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工作。每年年初，根据全年工作安排，针对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和值得关注的新情况，提出调研课题；领导干部每年至少三次深入社区和非公企业调查研究。
  第三条  按照上级有关部门的要求，加强与帮扶人员的联系，应该满腔热诚、真心实意地予以关心和帮助，倾听他们的呼声及有关发展的意见、建议，切实帮助解决实际问题，帮助他们做好工作。
 第四条  做好群众来信来访工作。关心群众，切实解决群众提出的实际问题，对能解决的尽快解决，不能解决的及时向有关方面反映，并向群众做好解释工作，热情接待来访，及时处理来信，做到件件有落实，事事有交待。同时，经常向群众热情宣传党的理论、路线、方针、政策以及政治经济发展中出台的新政策和措施。
  第五条  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、深入群众，围绕“三问”内容，到联系点走访调研，以多种方式倾听群众意见和建议。
  第六条  领导干部可与辖区包联单位一起走访调研有困难的人员，围绕“三问”内容倾听群众意见和建议，开展调研，撰写“四到三问”调研手记或日记。活动中要充分体现良好形象和作风，广泛接触群众，虚心向群众请教，并做到轻车简从，不搞层层陪同。
    第七条  坚持每季度召开一次“恳谈会”，组织开展民主恳谈活动，围绕推进科学发展拟出台的重要政策、改革举措，特别是涉及民生、民安方面的政策措施，组织基层党员群众代表、社会各方面人士，进行民主恳谈，广泛征求意见。

